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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学、客观、公正评价教师的各项工作，调动广大教师教学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上级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精神等有关教育法律法规及文件。
二、考核工作组织
（一）学校成立教师教学工作量化考核领导小组。
由校领导班子成员组成，主要职责：
1.负责教师教学工作量化考核工作的统一领导；
2.负责审查批准教师教学工作量化考核工作方案；
3.终审教师教学工作量化考核中的申诉及处理考核中出现的问题。
（二）领导小组下设考核工作办公室
由分管教学副校长负责，成员由教务科、教学部、专业建设办公室中层以上干部组成。主要职责：
1.负责教师教学工作量化考核工作方案与实施细则的制定与修改；
2.负责教师教学工作量化考核工作的组织与实施；
3.管理教师教学工作量化考核申诉及处理考核中出现的问题；
4.负责撰写本部门教学工作质量检查报告和学校教学质量工作综合报告。
（三）教务处、教学部成立考核工作小组。
由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负责。成员由教学管理系统的中层干部、专业法人、部分骨干教师、教学干事等组成。
根据职责范围及分工做好教师的教学量化考核工作。
三、考核对象
全校所有专兼职和外聘教师。
兼职、外聘以及跨专业教学部的任课教师，按任课科目归到相应教学部考核。
四、考核项目、标准及分工
考核项目分为七部分：
（一）师德考核（30 分）
由教务科组织负责。从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爱岗敬业、遵规守纪、关爱与严格要求学生等方面进行考核（见附件1：教师职业道德量化考核细则）。
（二）教师教学满意度测评（20 分）
由学生对任课教师的教学情况进行评价（见附表2）。
1.负责部门：教务科、教学部。
2.测评内容及标准：围绕任课教师为人师表、教学态度、教学组织、教学效果等分解指标，依据《学生满意度测评表》（附表 2）10 项内容对任课教师所任学科的教学情况进行测评。
测评标准：
（1）将每一项测评内容分为“优”、“良”、“可”三个等级；
（2）每个评价项目的内容全部做到为“优”，一项未做到为“良”，两项（含）以上未做到为“可”。
（3）每个等级赋分为：“优”10 分；“良”9 分；“可”8 分。
（4）每项内容满分为 10 分,共十项,总分满分为 100 分。
3.测评方法：
（1）每班选择部分学生代表进行测评；
（2）测评时，组织人员首先要向学生讲清测评的意义，填写测评表的注意事项，引导学生高度重视测评工作，对教师的课堂教学效果给予公正评价。
（3）学生测评打分时，每项只能选一个等级，并填写相应的赋分分值。
（4）学生根据每个等级的赋分，分项打分，最后汇总计算出每位任课教师的合计总分，并当场收齐封存留待统计。
（三）课堂教学考核（30 分）
1.负责部门：由教务科牵头，各教学部等相关部门共同组织完成。
2.测评内容及标准：重点围绕任课教师教学态度、教学过程与环节的组织、教学方式方法与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课堂教学效果等分解指标，依据《教师课堂（听课）考核表》（附表 3）10 项内容对任课教师所任学科的教学情况进行测评。
测评标准：
（1）将每一项测评内容分为“优”、“良”、“可”三个等级；
（2）每个评价项目的内容全部做到为“优”，一项未做到为“良”，两项（含）以上未做到为“可”。
（3）每个等级赋分为：“优”10 分；“良”9 分；“可”8 分。每项满分为10 分,共十项,总分满分为 100 分。
3.测评方法：
（1）组织专门听课评课人员对每一位任课教师课堂教学情况随机听课测评；
（2）测评打分时，每项只能选一个等级，并填写相应的赋分分值；
（3）根据每个等级的赋分，分项打分，最后汇总计算出每位任课教师的合计总分。
（四）日常教学检查（10 分）
检查内容包括：检查教案、教学进度、作业等。教学部组织进行。
（五）教学工作量考核（10 分）
1.教务科负责制定考核办法并组织实施。属于不同类别的同一项目不重复加分。
2.教学工作量包括常规教学工作量和非常规教学工作量。非常规教学工作量包括比赛辅导、综合素养课程以及由教务科、教学部布置的与教学相关的临时工作任务。
3.常规教学工作量考核，封顶 7 分，非常规教学工作量封顶（3 分）
（六）教师教学业务成果考核（加分项，满分 10 分）
1.教师教学技能比赛、职业能力比赛、教学专项比赛等；（5分封顶）。
2.教学资源库建设等。（3 分封顶）
3.教科研成果考核（科研课题研究、论文论著教材发表等，2 分封顶）
同一项目不同级别的不重复加分。
五、教师教学工作量化考核成绩的确定
教务科对所负责的考核项目进行汇总，并将结果转交教学部。各教学部结合自身所负责的考核项目一并进行汇总统计，对本部所有任课教师进行学期考核成绩排名。
教师两个学期考核成绩总分加权平均，即为其全年（自然年度）的考核成绩。
六、考核结果运用
（一）作为学期评选教师教学优质课的重要依据。
（二）确定年度考核优秀教师。
（三）作为上报省教育厅教学质量备案的唯一依据。
（四）作为教师职称评聘等重要依据。
（五）作为教师受聘任课的重要依据。



